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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1997.htm 商务部办公厅、海关

总署办公厅关于在部分对台小额贸易点试行更开放治理措施

的通知商台字〔2007〕19号浙江、福建、山东、广东、海南

、宁波、厦门、深圳商务主管部门，杭州、宁波、福州、厦

门、青岛、深圳、海口海关： 为进一步规范对台湾地区小额

贸易（以下简称对台小额贸易），促进两岸经济贸易交流与

发展，依据《对外贸易法》、《海关法》和《对台湾地区小

额贸易的治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小额贸易治理办法》）的

有关规定，决定在本通知附件所列对台小额贸易试点口岸（

以下简称试点口岸）试行新的治理措施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

如下： 一、对台小额贸易由大陆沿海地区指定口岸经核准的

对台小额贸易公司与台湾地区公司或居民间进行，依法办理

通关和纳税手续。 二、试点口岸对台小额贸易公司经营权由

福建、浙江、广东三省及三省内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（

以下简称商务主管部门）批准，在工商行政治理部门登记注

册，并向所在地海关等联检部门办理备案手续。未经批准的

，不得从事对台小额贸易。 每个对台小额贸易点只设一家对

台小额贸易公司。已在同一小额贸易点设立了多于一家对台

小额贸易公司的地区，应经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核准并报商务

部、海关总署备案。 台湾地区居民是指持有合法、有效的台

湾渔民证、身份证等身份证实的人员。 三、试点口岸进出的

对台小额贸易台湾船舶，放开船舶吨位和交易金额限制。 四



、对台小额贸易公司应在指定的地点经营进出口货物，不得

跨点经营。如确有非凡情况需临时在同一海关区内的其它小

额贸易点经营的，应经原审批部门批准，并经小额贸易点所

在地海关同意。对台小额贸易公司不得委托没有对台小额贸

易经营权的企业和个人经营对台小额贸易。 五、试点口岸进

出口的货物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治理条例》

的规定。进出口属于国家实行配额、许可证等治理的货物，

海关凭有关主管部门签发的相关证件征税验放。对台小额贸

易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，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

出口货物申报治理规定》，以电子数据报关方式向海关申报

。 对台小额贸易项下外汇收支，按照国家外汇治理的有关规

定办理。 六、在指定对台小额贸易点所有的进出口货物、船

只及船上人员应分别接受当地海关等联检部门的治理，并照

章交纳税、费。 对台小额贸易货物和船只不得出现违反一个

中国原则的字样或标记。 对台小额贸易进口的货物，未能成

交的应原船退回。 船员个人携带自用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为

限。船员不得携带大陆规定禁止携带出入境的物品出入境，

个人不得利用船舶为他人携带物品。 船舶带进的航行必备的

设备、燃料、物料，应原船带出，不得作为货物交易。船舶

需要补充的设备、燃料、物料，限自用合理数量，在海关监

管之下装载。上述物品未经向海关、检验检疫部门申报并办

理验放手续，不得擅自卸、装。 七、商务部、海关总署按照

各自职能，出台便利措施，提高监管能力，加快通关速度，

积极支持、推进对台小额贸易健康发展；根据各小额贸易点

的业务量变化和监管条件变化适时对试点口岸进行动态调整

。 八、对台小额贸易公司如违反本规定，原审批机关可视情



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、撤销其经营权的处罚。作

出撤销经营权处罚的，应及时报商务部、海关总署备案。 对

违反海关规定的，由海关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予以

处理。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九、商务

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对台小额贸易工作的指导和治理，于每年

三月底前将本省市上一年度的对台小额贸易情况总结报商务

部、海关总署和国台办。 十、本通知自2007年10月1日起试行

，由商务部、海关总署负责解释并监督执行。第一批试点口

岸10月1日开始执行本通知规定，第二批试点口岸待具备电子

报关条件，并完善检查设施后执行。对台小额贸易其他事项

和其他小额贸易点继续适用《小额贸易治理办法》。 附件：

试点口岸名单 商务部办公厅 海关总署办公厅 二七年九月五日

试点口岸名单 第一批：浙江舟山普陀沈家门、宁波象山石浦

、福建福州马尾、泉州南安石井港、广东惠州港。 第二批：

福建福清南青屿、长乐松下、东山铜陵、晋江深沪、厦门大

嶝、湛江长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